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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的运营绩效
及承受能力研究

———基于 H 省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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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病保险作为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最佳结合方式,被誉为是以中国

智慧解决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创新途径.大病保险能否稳定持续发展,依赖

于大病保险基金能否实现收支当期平衡和中期平衡.H 省大病保险制度试运行以来,保障

效果显现,明显缓解了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负担,但从长期来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面

临着收支失衡的危机.因此,须提升商业保险机构的参与积极性、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与政

策扶持、构建多渠道的大病保险筹资体系,并加强大病保险基金的动态监管,保证大病保险基

金实现基本收支平衡,为大病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营提供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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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保险制度是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与完善,当投保人发生高额医疗费用时,在基本医疗

保险完成医疗费用赔付的基础上,对超出起付线标准的医疗费用实行再赔付.随着大病风险因素的

不断增加和大病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大病保险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从国际上来看,
大多数国家的大病保障制度都依托于各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并且商业保险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既主

张大病保险的市场化运作,也强调政府责任的回归.２０１２年８月,国务院六部委联合发文,在«关于

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正式提出政府主导、商业保险机构承办的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的重大举措.目前我国大病保险制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为避免医疗

保险基金的流失,商业保险机构盈利不能过多;另一方面,要保证大病保险制度能持续经营并使得医

疗保险不断优化.
根据现行制度安排,大病保险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按照—定比例或数额,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

和新农合医疗保险基金中提取.沈洪博认为大病保险的核心问题是大病保险基金的筹资来源问题,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不足或没有结余已经成为大病保险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１].张志来等认为,
应该积极创新多种大病保险筹资渠道,可根据往年大病保费支出情况,测算当年适度的大病保险筹资

标准,并应鼓励吸纳社会资本充实大病保险基金[２].何文炯认为大病保险应建立长期稳定的筹资渠

道,在设置个人账户的地区,可探索采用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支付大病保险保费的方式[３].
商业保险公司介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障领域,关键要把握住“保本”与“微利”之间的适度性.张汉

东认为,大病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其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商业保险公司不应当也不能够在

此项目中获得高额利润,其盈利原则应为“保本微利”[４].陈文辉认为大病医疗保险所遵循的收支平

衡、保本微利的原则,不仅有助于大病保险资金的充分利用,而且有助于保持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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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积极性[５].崔启斌等认为,实现“保本微利”存在三个难点:即费率制定欠精准;赔付风险难控

制;大病定义判断难[６].张晓莹则以厦门为例,提出给商业保险机构限定一个盈利亏损区间,规定盈

利率不得超过多出部分纳入统筹基金,亏损率超出部分由政府兜底.由政府部门进行适当调节,收益

与赔付率挂钩[７].
国内学者也就如何实现大病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进行了相关研究.李常印认为要保证大病保险

长期稳定地运行,必须保持适当的基金结余,并测算出两类地区和五种结余状态的基金动态平衡的区

间值[８].林枫提出两种测算筹资标准的简易方法,即人均住院医保基金支出估算法和抽样调查医疗

费用概算法[９].朱铭来等基于天津市住院医疗费用数据,以恶性肿瘤为例进行了分析测算[１０].施言

则设计了测算基金收支平衡的一系列指标参数,包括医保政策、医保付费方式、住院率、人均医疗费用

水平等[１１].
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关于大病保险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大病保险的经办模式、创新优化及国际经

验运用于国内实践的探索,而较少深入研究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大病保险的可承受力和可持续发展问

题,基于具体地区的大病保险基金的动态平衡及精算预测则更加欠缺.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以 H 省大病保险制度为例,通过对该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进行筹资水平及收支平衡测

算,预测大病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及可持续性,并尝试提出保障大病保险可持续运行的可行性建议.

　　一 、H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运行概况

　　１．大病保险的运行与实施

２０１３年,H 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启动实施,基本覆盖全省所有城镇

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合近５０００万参保人员.该省１７个市、州的参保人员能全面享受到城镇居民大

病保险待遇,单人最高报销金额达３１．９７万元.大病保险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通过公开招标竞标方

式,吸纳中国人寿、人保财险等多家实力雄厚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大病保险业务的承办.

２０１３年度 H 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初步推行,该年度合同保费为１０．５５亿元,实收保费９．６９亿

元,共计赔付金额为８．２５亿元,未决赔款约０．５８亿元.从全省２０１３年度大病保险的整体赔付情况来

看,除个别项目出现较大亏损外,收支总体平衡.２０１４年度 H 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推行,该年

度合同保费为１１．９４亿元,实收保费１０．８７亿元,共计赔付金额为１０．５７亿元,未决赔款约０．９４亿元.

２０１５年度 H 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平稳有序发展,该年度全省大病保险累计赔付金额４．９２亿元;
落实新农合２２种重大疾病保障政策,实际补偿比平均为７２．９％.三年来的试点改革实践表明,H 省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运行稳中有进,进一步提高了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明显降低了参保人员的医

疗费用负担,进一步缓解了长期存在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已取得

初步成效.

２．大病保险基金的筹集

(１)筹资标准.２０１３年度 H 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指导性筹资标准为２５元/人.自２０１６年开

始,该省大病保险基金按照上一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筹资标准的５％~１０％进行筹集征缴.在

具体制定筹资标准时,各地区社保部门可以在精算测定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灵活调整.
(２)资金来源.根据大病保险筹资的一般做法,H 省大病保险基金同样主要来源于基本医保基

金,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新农合医疗保险基金.如果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留有结余,结余部

分滚存计入大病保险基金,共同用于下一年度的大病医疗费用支付;如果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为零

或负数,则通过社会统筹方式筹集大病保险基金.
(３)统筹层次.H 省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尚未实现省级统筹,仍在市(州)级范围内统筹,这

意味着大病保险基金的互助共济能力十分有限.

３．大病保险基金的支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H 省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为８０００元,合规医疗费用的个人自付部分超过起付线

的金额,按照不同金额段实行分段赔付.从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到２０１８年,H 省的大病保险报销比例

４３１



第６期 梅　乐: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的运营绩效及承受能力研究———基于 H 省的实证分析 　

将进一步提升,保障力度将明显增强,保障标准将更为合理.首先,大病保险起付线标准从８０００元

调至１．２万元,大病患者在一个保险年度内只需扣除一次起付线标准;其次,提高分段赔付比例,每一

金额５个百分点;最后,明确规定大病保险基金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不低于３０万元,且在计算

大病保险个人累计负担额度时,不扣除贫困患者当年享受的医疗救助额度,见表１.
表１　H省大病保险保障对象及内容变化

实行年度 保障范围
保障水平

起付线 支付比例 最高支付限额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对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补偿后
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
予保障,不受病种限制

０．８万元

累计金额超过 ０．８ 万 元 以 上 部
分,按医疗费用高低分段确定支
付比例,分段支付比例为 ５０％、
６０％、７０％

原则 上 不 低 于 实
际费用的５０％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经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按规定支
付后,个人年度累计负担的政策
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超过起付标
准以上的部分

１．２万元
１．２~３．０万元(含),赔付 ５５％;
３．０~１０万元(含)以下部分赔付

６５％;１０万元以上部分赔付７５％

原则上不低于３０
万元/年

　　二、H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的运营绩效评估

　　１．大病保险简单赔付率较高

大病保险简单赔付率是对赔付率的粗略估算指标,是指一定期间内大病保险赔付额占大病保险

保费收入的百分比.简单赔付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统计期内商业保险机构经营大病保险项目的损

益情况及现金流量变化[１２].大病保险简单赔付率越高,商业保险公司获取的利润空间越小,未来大

病保险基金的现金流动性就越差.简单赔付率计算公式为:

简单赔付率＝
当期大病保险赔付额
当大病保险保费收入×１００％

如表２所示,２０１３年 H 省大病保险简单赔付率高于８５％,２０１４年大病保险的简单赔付率有了大

幅度的提高,比２０１３年同比增长了１１．４５％.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H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简单赔付率

年度 项 目 实收保费/万元 赔付支出/万元 简单赔付率/％ 增幅/％

２０１３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１９６７９．１６ １６７７８．８６ ８５．２６ －
新农合大病保险 ７６４５３．８２ ６５１０８．３８ ８５．１６ －
合 计 ９６１３２．９８ ８１８８７．２４ ８５．１８ －

２０１４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２５７５８．７６ ２５３５３．８１ ９８．３９ １３．１３
新农合大病保险 ８０５０３．４８ ７７３２６．８０ ９６．０６ １０．９０
合 计 １０６２６２．２４ １０２６８０．６１ ９６．６３ １１．４５

　注:根据 H 省保险监督管理局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官方数据整理.

　　２．大病保险综合赔付率逐年上升

大病保险综合赔付率是考虑再保险、精算等因素测算的综合估算指标,适用于反映商业保险公司

的整体运营情况.它是指一定期间内已发生的大病保险赔付支出与大病保险经营收益的比率.简单

赔付率虽然计算简便,但大病保险的赔付周期较长,从收到保费到支付大病保险赔付额的过程中存在

时间差,出险当期存在未决赔款和未到期责任,这是简单赔付率无法反映的.大病保险综合赔付率弥

补了简单赔付率的不足,在充分考虑赔付分期、未决分摊及业务管理开支的基础上,全面真实地反映

了商业保险公司的基金运作情况.综合赔付率计算公式为:

综合赔付率＝
大病保险赔付额＋未决赔款＋业务管理费

协议保费 ×１００％

由表３可见,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H 省大病保险的综合赔付率逐年上升,２０１３年综合赔付率尚控制

在１００％以内,２０１４年综合赔付率则普遍达到甚至超过１００％,相较于２０１３年数据增幅为１７．３５％,

５３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２期)

其中,城镇居民大病保险综合赔付率上升１１．５３％,新农合大病保险综合赔付率上升１８．９３％,说明大

病保险基金的赔付已面临危机.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H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综合赔付率

年度 项目
协议保费/

万元
赔付支出/

万元
未决赔款/

万元
业务管理费/

万元
综合赔
付率/％

增幅/％

２０１３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１９３３６．４８ １６７７８．８６ ０ ５２１．１１ ８９．４７ －
新农合大病保险 ８３６３６．１０ ６５１０８．３８ １９３３．１２ ７６０．８３ ８１．０７ －
合计 １０２９７２．５８ ８１８８７．２４ １９３３．１２ １２８１．９４ ８２．６５ －

２０１４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２８２０５．８３ ２５３５３．８１ １５１１．００ １６２５．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１．５３
新农合大病保险 ８８９２０．４８ ７７３２６．８０ ７７９９．００ ３９０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９３
合 计 １１７１２６．３１ １０２６８０．６１ ９３１０．００ ５５２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３５

　注:根据 H 省保险监督管理局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官方数据整理而来.

　　３．结余基金偿付能力不强

结余基金偿付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结余率,一是大病保险基金

的实际补偿比.结余基金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大病保险基金的结余额.一般来说,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的结余率越高,就越能保证大病保险基金的统筹拨付,能更有效地保证大病费用的及时足额赔

付.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结余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投保人在发生大病时的个人自付比例越

高,即“１Ｇ大病保险实际补偿比”的值越大,意味着大病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越大,大病保险的保障水平

难以提高;如果结余基金偿付能力越强,意味着基本医保基金对大病费用的偿付能力越强,能较大程度

地减少大病医疗费用中的个人自付部分,更好地减轻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１３].用公式可表示为:

结余基金偿付能力＝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率

１－大病保险实际补偿比

２０１４年 H 省医保结余基金偿付能力见表４.由表４可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结余率较高,
达到２２．３４％,大病保险实际补偿比为５５．６４％,二者差距不太大,结余基金偿付能力较强;新农合医疗

保险基金结余很低,只有２．８８％,与大病保险实际补偿比差距较大,结余基金偿付能力只有０．０６,容易

出现收不抵支.
表４　２０１４年H省医保结余基金偿付能力

项目 基金结余率/％ 大病保险实际补偿比/％ 结余基金偿付能力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２２．３４ ５５．６４ ０．５０

新农合医疗保险 ２．８８ ４８．６２ ０．０６

　　三、H省大病保险基金承受能力评估

　　１．预测模型构建

根据基金收支平衡精算原理,当大病保险基金的收入能够足以支付大病费用的赔付支出时,大病

保险基金可以实现收支平衡.根据大病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对大病保险基金的缺口或结余进行

测算,可对 H 省大病保险的基金承受能力进行合理评估.
(１)大病保险基金收入测算.大病保险基金的收入总额,决定于两个因素,即大病保险参保人数

和大病保险的人均筹资标准,同时还受到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根据 H 省最新的大病保险相关规定,
大病保险的人均筹资标准为上一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筹资标准的５％~１０％.大病保险基金

收入计算公式如下:

I＝Y􀅰N􀅰n (１)
式(１)中,I表示大病保险基金收入;Y 表示大病保险参保人数;N 表示大病保险人均筹资标准;

n 表示经济增长率.
(２)大病保险基金支出测算.大病保险基金的支出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方面用于对发生大病的参

保人员在合规范围内医疗费用的偿付,另一方面用于对商业保险机构运营承办大病保险业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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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的支付.大病保险基金支出计算公式如下:

E＝S＋M (２)
式(２)中,E 表示大病保险基金支出;S 表示大病保险偿付额;M 表示商业保险机构管理费用.
(３)大病保险基金余额测算.大病保险基金在进行相关费用和成本支付后,和上期结余的基金共

同构成基金余额,用以赔付大病支出.大病保险基金余额计算公式如下:

B＝I－E＋b (３)
式(３)中,b为财政性补助及其他调整事项.

２．主要指标测算

(１)大病保险参保人数.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大病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H 省大病保险更是

早在２０１３年施行之初,就在全省范围内全面铺开,大病保险参保率基本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

持平,可将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人数之和视同为大病保险的参保人数.H 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在２００９年才全面开展,可将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间 H 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的变化看成一个时间

序列,并对其作关于时间变量t的趋势预测.
通过对 H 省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数的时间序列进行指数回归、线性回归、对数回归、二次多

项式回归和乘幂式回归五种方式的拟合,将每种方式下的回归模型对时间变量t的R２值进行比较,
发现采用二次多项式回归的拟合度最高,R２值为０．９９６２,表明二次多项式回归模型能较好地帮助进

行 H 省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参保人数的预测.回归模型表达式为:

Y＝－３４８７５t２＋３３０６６８t＋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t＝１,２,３,４􀆺) (４)

同理,可进行新农合大病保险参保人数的时间序列拟合测算,可得 H 省新农合大病保险参保人

数的预测公式如下:

Y＝１００００００lnt＋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t＝１,２,３,４􀆺) (５)

采用预测模型(４)、(５)对 H 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大病保险参保人数进行预测 ,结果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H省大病保险参保人数预测 万人

项目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１０４１ １０１５ ９８２ ９４２ ８９５

新农合大病保险 ４２０７ ４２２０ ４２３０ ４２４０ ４２４８

　　由表５可知,城镇居民大病保险的参保人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新农合大病保险的参保人数呈现

缓慢增长趋势.这一方面源于城乡居民人口增长率存在差异,城镇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增

长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新农合大病保险的推广实施,让更多农村大病患者以较低费用成本享受到较

高的医疗待遇,增强了农村居民参加大病保险的积极性.
(２)大病保险人均赔付额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中提出,大病保险的偿

付范围由之前的按病种划分转变为按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来划分,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

为“大病”的界定标准.因此,大病保险人均赔付额是大病保险基金进行合理偿付核算的基础.
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到２０１８年,同一个保险年度内,H 省城乡参保居民个人的医疗费用,经基

本医保报销后,个人自付累计超过１．２万元以上的金额,就可至少报销５５％.大病医疗费用主要由住

院医疗费用和门诊医疗费用构成.在医疗费用总支出中,住院医疗由于项目复杂,周期较长,其费用

开支占据了主要部分,而造成住院费用高的疾病往往也正是发病率高和住院率高的疾病.因此,本文

以２０１４年 H 省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为计算基础,进行医疗保健价格指数和医疗保健需求指数调节,
可对 H 省大病患者的大病保险人均赔付额进行预测.相关计算公式为:

大病保险人均赔付额＝基数人均偿付额×费用增加系数

费用增加系数＝医疗保健价格指数×医疗保健需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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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H省医疗保健价格指数及医疗保健需求指数 (上年＝１)

年份
城镇居民医疗保健

价格指数
农村居民医疗保健

价格指数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需求指数
农村居民医疗保险

需求指数

２００８ １ １ １ １

２００９ １．０３ １．１２ ０．９５ １．１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２ １．２５ ０．９２ １．１４

２０１１ １．２９ １．４８ １．１２ １．２１

２０１２ １．１２ １．３５ １．０２ １．３３

２０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５ ０．９２ ０．８５

２０１４ １．１５ １．４５ １．０９ １．０５

均值 １．０９ １．２４ １．００ １．１０

　注:根据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根据表６数据,计算可得:城镇居民医疗费用增加系数＝１．０９;农村居民医疗费用增加系数＝
１．３６.

表７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H省大病保险

人均赔付额 元

项目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城镇居民

大病保险
１１６４３ １２６９１ １３８３３ １５０７８ １６４３５

新农合

大病保险
９６１８ １３０８０ １７７８９ ２４１９３ ３２９０３

以２０１４年相关数据作为基数进行测算,２０１４年 H
省城镇职工大病保险人均赔付额为９８００元,新农合大

病保险人均赔付额为５２００元,经过医疗费用增加系数

调整,可测算近５年 H 省大病保险人均赔付额见表７.
(３)大病保险人均筹资标准.自２０１６年以来,H

省大病保险基金的筹资标准由原来的定额征收,转变为

按上年度基本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标准的５％~１０％来征收.大病保险基金直接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基金中拨付,不需再向参保人员单独征缴.中央每年也会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照４０元/人的

标准发放财政补助,并明确指出其中的１０元归于大病保险基金.
表８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H省大病保险

人均筹资标准 元

项 目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城镇居民

大病保险
４５ ４８ ５１ ５４ ５８

新农合

大病保险
４６ ４９ ５２ ５５ ５９

根据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披露,当年 H 省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总额为４０．６亿元,参保

人数１０３４．７万人,人均筹资额为３９２．４元.当年 H 省

新农合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总额为１５８．４８亿元,参保

人数３９５１．３万人,人均筹资额为４０１．１元.近２０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态势良好,２０１６年 H 省 GDP增长率已

达８．１％,但中国经济已趋近拐点,经济仍将处于由之前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档阶段,H 省

GDP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故对经济增长率仍按照２０１６年全国 GDP增长率６．７％进行保守估计

测算.本文以２０１４年 H 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均筹资标准和新农合医疗保险的人均筹资标

准为基数,并根据经济增长率进行水平调节,可得到近５年 H 省大病保险的人均筹资标准如表８
所示.

３．H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承受能力测算

对于“大病”的界定,我国并不是以大病病种的判断为支付标准,而是根据实际发生的大病医疗费

用是否符合“灾难性家庭卫生支出”的范围来判断的,所以大病发生的概率很难精确计算.本文以

２０１４年为基期,将２０１４年对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和新农合大病保险的赔付受益率视同为发生大病支

出的概率,即 H 省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大病发生率为０．２７％,新农合大病发生率为０．３６％.根据模

型(１)、(２)、(３),可以大致测算出 H 省大病保险基金在近５年的收支平衡情况,见表９和表１０.
由表９可知,当大病保险筹资标准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资标准的１０％时,大病保险基金能够

满足当期大病费用支付需求,基本实现收支平衡.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

自然增长率的停滞不前,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在递减.这意味着大病保险基金的收入将会

减少,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又会直接增加大病保险基金的开支.

８３１



第６期 梅　乐: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的运营绩效及承受能力研究———基于 H 省的实证分析 　

表９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H省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基金收支平衡 万元

年份 基金收入
基金支出

赔付支出 管理费用
基金余额 累计余额

２０１６ ４６８４５ ３２７２５ ２３４２ １１７７８ １１７７８
２０１７ ４８７２０ ３４７８０ ２４３６ １１５０４ ２３２８２
２０１８ ５００８２ ３６６７７ ２５０４ １０９０１ ３４１８３
２０１９ ５０８６８ ３８３４９ ２５４３ ９９７６ ４４１５９
２０２０ ５１９１０ ３９７１５ ２５９６ ９５９９ ５３７５８

表１０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H省新农合大病保险基金收支平衡 万元

年份 基金收入
基金支出

赔付支出 管理费用
基金余额 累计余额

２０１６ １９３５２２ １４５６６７ ９６７６ ３８１７９ ３８１７９
２０１７ ２０６７８０ １９８７１１ １０３３９ －２２７０ ３５９０９
２０１８ ２１９９６０ ２７０８９０ １０９９８ －６１９２８ －２６０１９
２０１９ ２３３２００ ３６９２８１ １１６６０ －１４７７４１ －１７３７６０
２０２０ ２５０６３２ ５０３１７９ １２５３２ －２６５０７９ －４３８８３９

　　由表１０可知,新农合大病保险基金的赔付支出近年来上涨速度较快,一方面是近年来医药和医

疗服务价格的不断上涨,另一方面是大病保险实惠利民,刺激了农村居民的就医需求.预计２０１８年,
基金费用出现亏损,成为新农合大病保险的盈亏拐点.从２０１９年开始,新农合大病保险基金将出现

穿底,且具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前景堪忧.

　　四、结　语

　　大病保险与纯粹的商业保险不同,作为准公共产品,它更多地体现为社会责任,需要通过“保本微

利”的运作来实现持续运营.近年来,H 省人口增长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医疗费用开支以较快速

度刚性上涨,医疗保险基金本身已出现严重收不抵支的危机.受到国内外经济整体发展环境的影响,

H 省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财政支持无法及时到位,因此,需要完善大病保险立法,加大政府

扶持力度,开拓长期稳定地大病保险筹资渠道,规范管控医疗风险,从而实现大病保险制度的可持续

运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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